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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Aspen股權結構變動的完成

本公告由Persta Resources Inc.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

規則」）第 13.09 (2)條和香港法例第 571章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

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

茲提及本公司於 2021年 9月 6日（香港時間）發佈的公告（「公告」），內容涉及（其中包括）
Aspen的股權結構變動和一致股東協議的修訂。除另有定義外，本公告中使用的詞彙與公告
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的涵義。

Aspen的股權結構變動的完成

如公告所披露，董事會從本公司控股股東Aspen獲悉，吉林弘原建議購買 164 Co持有的

Aspen的所有股份。於2021年10月27日，董事會進一步從吉林弘原獲悉，伯先生已於2021年
10月27日將164 Co持有的Aspen所有股份轉讓給吉林弘原。

對Aspen和本公司的股權結構的影響

在向吉林弘原出售164 Co持有的Aspen股份之前，Aspen由吉林弘原、 164 Co和麗源分別持

有約41.09%、 39.69%和19.22%的股份；吉林弘原由景先生和景光先生（景先生的兄弟）分別

持有60%和40%的股份；麗源由吉林弘原、周麗梅和景月利分別持有約98%、1%和1%的股

份。

緊接著向吉林弘原出售 164 Co持有的Aspen的股份後，Aspen由吉林弘原和麗源分別擁有

80.78%和19.22%的股權；吉林弘原和麗源的股權結構沒有變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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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接向吉林弘原出售164 Co持有的Aspen股份之前和之後，Aspen持有181,194,306股股份，佔

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0.07%。因此，景先生繼續保留對Aspen的股權控制，Aspen繼續保持

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地位。

承董事會命

Persta Resources Inc.
柳永坦

主席

卡加利，2021年10月28日
香港，2021年10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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